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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不動產持有稅負擔之研究 

黃耀輝、陳清秀、羅時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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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為釐清我國目前不動產(房屋與土地)持有稅稅負是否合乎法理基礎，稅基

與稅率之訂定是否合理，實質租稅負擔是否允當，實有必要分別從法理、經濟、

財稅理論出發，並與各主要國家財產稅制之稅率、稅基，以及租稅負擔、實質

有效稅率之相對輕重，進行比較，從而瞭解我國不動產持有稅制是否合理，未

來是否需要調整改進，以及如何改革，與國際財產稅制接軌，以平息社會各界

爭議，並研提我國不動產持有稅制之改進方向及具體措施。 

壹、前言 

一般所稱財產稅(property tax)，是指針對不動產(房屋及土地)持有向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定期課徵之租稅。如我國房屋稅和地價稅，美國和多數歐洲國家針

對房屋和土地一併課徵財產稅(property tax)或英國租稅系統 rate 等。多數國家

將財產稅作為地方政府 主要財源，但財產稅 大困難在於稅基「評價」部分，

因為比較欠缺交易「市價」資料，必須依賴「估計」技術，導致納稅人和地方

政府評價機構間之認知差異，而引起爭議。因此有些國家曾透過公投以限制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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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或稅率調漲情形。 

近年部分地方政府提高不動產持有稅稅基，引發部分人士針對我國不動產

持有稅(亦即房屋稅與地價稅)提出不同意見，甚至主張課徵自住房屋之房屋

稅，違反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及我國土地法第 187 條「自住房屋免予

徵稅」規定；而現行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3 款規定，地方政府評定房價時可

「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商業交通情形」(即俗稱「路段率」)為標準，有論者認

為房屋坐落「路段」價值早已反映在地價稅，屬於重複課稅。部分地方政府針

對 103 年 7 月 1 日以後取得使用執照之新房屋調高房屋構造標準單價，也引發

部分人士質疑是否「溯及既往」。因而建議房屋稅「不升而要廢，不廢也要降」，

或讓自用住宅免稅；若因此短少地方稅收，可由落實對房東租屋收入核實課稅

彌補。 

但也有地方政府和部分學者提出不同見解和看法，認為房屋稅符合受益者

付費原則，甚至有助於保障財產價值，沒有違憲，亦無侵犯財產權；103 年 7

月 1 日以後調高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適用於舊房並非「溯及既往」；地段率

只是區分房屋坐落在不同地段房價之差異，並無和土地重複計算或重複課稅問

題。我國現行房屋稅和地價稅稅負相對於外國，由於稅基偏離市價甚多，尤其

房屋構造標準單價長達 30 餘年未曾調整，形成稅負一直偏低，且調降或廢除

都將衝擊地方財政。 

為釐清我國不動產持有稅稅負是否合乎法理，稅基與稅率之訂定是否合

理，實有必要分別從法理、經濟、財稅理論出發，並與各主要國家財產稅制之

稅率、稅基，及租稅負擔、實質有效稅率之相對輕重，進行比較分析，從而瞭

解我國不動產持有稅制是否合理，未來是否需要調整改進等，提出客觀分析和

意見，以平息社會各界爭議， 後提出政策建議，作為不動產持有稅制改進方

向及具體措施之參考。 

貳、國內文獻探討 

財產稅在多數國家屬於地方稅，關於不動產稅制公平與效率面討論，無論

理論或實證文獻非常多，而且探討角度大不相同。本文獻探討聚焦於不動產持

有稅，特別是持有稅之負擔輕重，及其對財產稅制公平面及對房價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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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動產持有稅有效稅率之實證 

林詩堯(2002)估計臺灣地區住宅區有效地價稅率約為 0.024%、住宅區有效

房屋稅率約為 0.225%。而地價稅有效估價率約為 0.12，低於房屋稅估價率

0.23。從區域分布及各縣間分布分析，發現房屋稅較地價稅分布更符合租稅課

徵之公平和效率。整體而言，有效地價稅率呈現「先累退，再逐漸累進」現象。

23 個縣市間，地價稅累進、累退或一致性則呈現相當分歧之結果。 

彭建文、吳森田、吳祥華(2007)認為臺灣地價稅採累進課徵， 高稅率為

5.5%，表面上稅率不輕，但由於申報地價與實際地價相去甚多，地主可按公告

地價加減 20%申報地價，若為自用住宅土地更可適用 0.2%優惠稅率，形成地

價稅有效稅率偏低。研究發現大同區平均不動產有效稅率約在 0.104%到

0.148%之間，而內湖區平均不動產有效稅率更低，約在 0.076%到 0.116%之間，

兩者平均有效稅率約在 0.089%到 0.13%之間，均明顯低於加權名目稅率 0.6%。 

魏妙芳(2015)以屏東縣 2013 年 7 月至 2014 年 6 月實價登錄之不動產交易

資料實證分析，顯示屏東縣財產稅實質稅率分布大致介於 0.012%至 0.140%之

間，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數為 0.13%，反映出屏東縣具財產稅水平及垂直不公

平現象。 

在水平不公平方面，不同地區實質稅率互有差異，且透天厝實質稅率顯著

低於其他房屋型態；垂直不公平方面，則呈現累退性現象，即不動產之總價或

單價越高，實質稅率反而越低，低價位不動產之實質稅率高於高價位不動產。

模擬分析顯示房屋稅率及稅基都應調降，地價稅率及稅基都應調升，建議應提

高地價稅之課稅比重，可增加稅收同時改善財產稅不公平現象。 

陳揚仁(2016)選取臺北市自用住宅為樣本，研究結果為臺北市財產稅有效

稅率約為 0.091%，標準差為 0.036%，且有效稅率低於名目稅率 0.5%是因財產

評定價值比市價低 75%造成，從而得知臺北市「自用住宅」財產稅有效稅率極

為偏低。 

上述關於房屋稅或地價稅有效稅率之估計，顯示不動產持有稅稅負輕微，

大致介於 0.09%至 0.14%之間。有效稅率偏低的原因，國內實證文獻皆認為係

因稅基評定脫離市價太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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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基偏低為造成有效稅率偏低主因 

黃朝琴(1994)採 Paglin and Fogarty(1972)方法，利用評定價值與市場價格之

離散程度衡量不公平情形。以 79 年至 82 年臺北市大安區實際買賣資料為基

礎，配合稅捐機關課稅資料做迴歸分析。實證顯示財產市價愈高者，其評定價

值占市價之比例反而比市價較低者之財產為低，以致市價上升，有效稅率反而

下降，且同樣價值財產支付不同稅負之水平不公平情形相當嚴重。新興郊區和

一樓其比值 低，顯示因地區及房屋類型之不同而有不同評價標準。顯見評價

與市價脫節，是造成我國財產稅不公平原因之一。 

蔡吉源與林健次(1999)利用 1997 年 7 月 1 日到 1998 年 6 月 30 日間不同法

院拍賣與政府出售土地為樣本，發現不同縣市間之公告地價、公告現值及實際

價格有明顯差異。整體來看，公告地價僅占公告現值 24.6%，公告現值為實際

價格 72%，公告現值為標售價格 45%，公告地價占實際地價 17%。研究認為要

防止土地價格高漲， 好採同時提高公告地價與稅率方式，使土地供給增加而

需求減少。 

黃淑惠(2000)將 Fujita 之家庭居住均衡模型加以擴充，加入地價稅考慮後，

證實應將各都市之差額地租收歸公有，藉以興建公共財，也發現地價稅稅基評

估若有不實，一方面造成土地利用浪費，另一方面政府所提供之公共財必有不

足，由此產生資源分配無效率。該研究以土地稅稅基評估「效率性」與「公平

性」2 項指標，藉以檢定公告地價評估成效，效率性指評估價格與交易價格之

比率，臺中市歷年評估價格比率僅 11%；公平性可分為水平公平與垂直公平，

首先利用變異係數測定水平公平，臺中市公告地價之變異係數高達 71%，此表

示相同價值的土地，評估結果相差甚鉅，測定垂直公平，也發現有累進現象。 

黃瓊瑤(2002)指出區段內之宗地可能缺乏一致性，造成估價準確度偏離。

林英彥(2003)和楊昭雄(2003)認為公告土地現值長期偏低，與市價差距甚大，

往往僅為市場價格之四成到五成；林明輝(1996)以及廖誼溢(2000)估計公告地

價甚至不及市價兩成，皆認為這些政府評估價格長期與市場價格乖離，導致估

價素質一再遭到質疑，地價評議委員會功能也常受到批評。 

關於房屋現值之計算方式，黃呈錐(2001)及林英彥(2003)認為當前之標準

單價分級評定標準過於簡化，造成標準單價僅及實際造價 1/3；而耐用年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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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值率均偏高，在殘值率部分，採用 40%實在過高。張凱博(2004)與陳韋智

(2006)對於臺北市房屋折舊研究發現，房屋實際折舊情況與現有法令存在顯著

差異。同時，不同類型不動產之折舊速率也不相同。 

林子欽，林子雅(2008)乃以臺北市內湖及南港兩區 83 年 1 月至 93 年 6 月

買賣實例之交易價格，以土地公告現值與推估房屋現值之加總作為不動產評估

價值，計算估價比值。發現內湖區與南港區樣本之估價比值主要集中於 0.30

至 0.59 之間，而小於 0.10 與大於 1.00 之估價比值均為極少數。整體而言，內

湖區與南港區之估價比值均呈現集中情況，不存在明顯偏離問題。 

以估價比值分配觀之，內湖區與南港區估價比值均約占交易價格一半，就

價格相關差異值而言，皆存在些微估價比值累退現象，同時都沒有明顯估價比

值垂直不公平問題，且分別約 30%及 50%之地價區段並未發現不公平現象。主

要之不公平為地價區段間估價比值之不一致，比例分別略高於 60%及略低於

50%。估價比值偏高地區，均位於較早開發區域；相對地，估價比值偏低區段，

多位於新發展地區，而且往往具有政府主導之大型土地開發(如市地重劃及區

段徵收)。 

該文認為大量估價應首重估價公平性，實證結果顯示區段地價制度成效頗

佳，然而未來應特別著重在各地價區段間，及新舊發展區間估價比值之一致

性。屋齡、建物面積和土地面積與不動產價格間之非線性關係，可能是造成估

價偏誤主要原因。 

王宏文(2010)以不動產交易實例研究臺北市地價稅之公平性，顯示臺北市

地價稅之估價比率差異甚大，且不具水平公平與垂直公平性，甚至具有累退

性；在某些行政區，如士林、文山、中山及萬華等，其估價比率明顯高於其他

行政區。同時發現臺北市土地估價比率約為 18%，因此持有房屋所負擔地價稅

並不高，民眾可能因而忽略其不公平現象。 

三、持有稅稅負與房價之關係 

根據財政學資本化理論，財產稅之課徵，會透過資本化效果，反映在不動

產價格下跌，由宣布課徵該持有稅時之持有人負擔。華昌宜(1994)認為提高不

動產稅率可降低對不動產價值增值之期望，並提高資本化率，在此雙重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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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使房價降低。華昌宜(1997)指出課徵地價稅之意義在於符合使用者付費原

則，地價稅若過低將無法支持公共設施之投資與營運成本，進而導致地方建設

不足與生活品質降低，與財產稅之收益者付費說法相符。 

彭建文與張金鶚(2000)探討臺灣地區房租與房價之關係，發現當預期資本

利得愈高時，將促使房價上漲，但租金卻會減少，顯示屋主願意以相對較低之

租金將房屋出租，並由長期資本利得彌補短期偏低之租金。除土地供給相當有

限外，不動產有效稅率之嚴重偏低導致不動產需求強烈可能是關鍵因素。彭建

文、吳森田、吳祥華(2007)認為即使不同地區之不動產名目稅率完全相同，不

動產有效稅率差異亦會反映在房價上。透過實際不動產交易案例，計算臺灣不

動產有效稅率與不動產名目稅率之偏離程度，在不動產有效稅率偏低下，將會

導致屋主有效淨收益偏高，不但造成透過資本化利率還原之收益價格也偏高，

也會進一步導致屋主偏高之預期資本利得，兩者均會使得實際房價超過其合理

價格。當不動產有效稅率每增加 1 個百分點時，房價將會降低 2.02%，幅度並

不算大。此外，該研究發現目前不動產市價將會隨資本化率差異而有不同之下

降幅度，大致呈現資本化率愈低，房價下跌幅度愈高現象。整體而言，若以 1%

資本化率加以計算，在完全資本化下，現有房價應下降約 45%左右，若以 3%

資本化率加以計算，則房價應下降約 15%左右，其影響可說相當大。 

鄭維瑩(2003)模擬分析發現土地市場透過高持有稅低移轉稅方式較能增加

市場供給與減少投機需求，對於促使地價下跌較為有效，當持有 1 年時，持有

稅稅率調升 1 倍使地價下跌 0.18%，效果高過於移轉稅(調升 1 倍使地價下跌

0.17%)。抑制住宅市場價格飆漲，短期以提高移轉稅，長期則以提高持有稅效

果較大。只要將稅基調整至與市價一致，則加重稅率對於不動產價格影響效果

將明顯提高，如以持有住宅 1 年為例，當稅基調整成市價時，持有稅稅率調升

1 倍使地價下跌程度從 0.23%提高至 1.213%，移轉稅稅率調升 1 倍則使地價下

跌程度從 1.77%提高至 5.73%。因此建議應針對「純素地」與「房地一體」設

計不同稅制，土地市場宜採高持有稅低移轉稅，住宅市場宜採低持有稅高移轉

稅之稅制組合；出售不動產之資本利得以實際成交價格為計稅依據，且適當賦

予地方政府彈性調整之空間，並針對非自用且擁有多筆土地或房屋者加重課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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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國外文獻探討 

國外文獻肯定財產稅，因為在效率面財產稅之扭曲性 低，對經濟成長之

影響比其他租稅小；在公平面無論是新觀點、受益稅觀點皆肯定財產稅具有改

善所得分配之優點，舊觀點也肯定土地稅之累進性。就稅收比重而言，OECD

國家狹義定義之財產稅(即持有稅)或廣義之財產稅(包括遺贈稅和不動產交易

利得稅)，占 GDP 比重介於 1%～3%，平均 2%。就穩定性而言，不動產持有

稅比較不受景氣影響，為所得稅制、消費稅制外不可或缺之重要稅源。 

一、從效率角度而言 

由於不動產稅基不易移動，只要具有有效和精確之評價制度，對土地和建

物之持有定期課徵財產稅，確實是政府財源之好標的，也不會對於創新、勞動

供給或投資(包括人力資本)決策產生干擾。Bahl(2009)認為財產稅會透過資本化

現象反映在財產價格上，加稅時財產所有權人將遭受財富上之一次性損失，後

來買方或持有人則不受影響。也因此，新增財產稅並不影響投資報酬率，對投

資之影響為中性，等同於對累積財富課稅。 

國際研究證據顯示，就租稅對長期經濟成長之影響而言，財產稅確實比其

他租稅工具更好。OECD (2008, 2010) 研究即確認不動產持有稅(尤其是自住房

產)是扭曲性(即降低長期人均所得程度) 低之租稅工具，其次為消費稅， 後

為公司所得稅(對經濟成長 不利)。 

因此，租稅中性且成長導向之租稅改革，就是將政府稅收基礎由所得移向

消費和不動產。財產稅主要由居民負擔且外溢效果小，財產價值亦相當程度反

映地方政府提供之服務水準，而且稅收穩定又可預測，很適合作為地方政府「受

益者收費」之標的。而各地方政府財產稅稅率差異，可以提供「價格」信號，

在多層級政府體制下將資源配置導向有效率的結果，有助於改善經濟效率和資

源配置。 

中央和地方政府間垂直面財政失衡，如透過廣基之地方財產稅，搭配逆向

式之財政移轉(補助款)，使認真收稅之地方政府獲得補助越多，則不但可以改

善地方政府財政失衡問題，同時也可強化地方政府自治能力。反之，中央政府

若只對地方政府提供財政移轉而沒有配套機制，反而導致地方政府不願意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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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稅以增裕收入，故減少財政移轉可改善地方政府開源誘因不足問題。 

此外，財產稅也可以改善土地有效使用，進而促進開發與成長。對土地所

有權或使用課以「租稅成本」，如許多國家對於閒置土地視為「投機」予以課

稅，使財產稅成為促進土地利用 好工具。故若以促進土地利用為主要政策目

的，則純粹之地價稅(針對土地價值課稅)是 好之租稅設計，因為不論該土地

實際用途為何，課徵地價稅可以促使地主將土地作 適使用。 

在小型高度開放經濟體系裡，容易遭到租稅競爭壓力，財產稅反而是因應

外來衝擊之靈活工具。尤其在國際化趨勢下，財產稅具有稅基不易移動及不需

要透過國際租稅協調之優勢，能善加發揮效率。 

二、財產稅的公平面觀點 

財產稅廣泛獲得各國採用，但是在公平面確有不同觀點。「舊的」 (或傳

統的) 觀點認為財產稅是對高流動性資本和不具流動性的土地課稅，房屋部分

等於對資本課稅，會轉嫁給承租人、消費者和勞工；對土地課稅則由地主承擔。

租稅歸宿研究將焦點放在租稅轉嫁，因此認定財產稅為累退。相對地，「新的」 

觀點(Mieszkowski, 1972)則假設資本之供給固定，但在部門間和地區間完全流

動，因此對資本課稅等同於「對所有之資本課徵基本(平均)稅率」以及「在各

地區課徵差別稅率」之綜合。由於資本之總供給固定，因此資本無法規避資本

稅，資本配置會使各地區淨報酬率調整至相等為止，且因資本和土地所有權人

屬於高所得者，故租稅歸宿理論認為財產稅是累進(至少未如傳統觀點般累退)。 

受益稅觀點則提供第三種觀點，認為財產稅屬於受益者付費之租稅，會反

映透過財產稅支應之公共服務效益，因此財產稅等於支付地方公共財服務之價

格，個人會選擇公共財服務 適合其偏好地方居住(此即 Tiebout 效果)。因此，

財產稅在本質上等同於地方公共服務之使用者付費，基於受益者付費具有公平

性質，財產稅當然具公平性。財產價值會以資本化方式，反映公共服務效益和

租稅成本，實證上也獲得支持，顯示財產稅屬於公平之付費機制，同屬具效率

租稅，不會干預個人或企業之儲蓄、投資和勞動供給。無論採取哪種觀點，財

產稅之累進性仍然受到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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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產稅收的彈性  

財產稅還有稅收穩定優點。OECD 國家財產稅收入比率從繁榮時期到蕭條

時期都呈現平穩狀態。Lutz(2008)利用個別政府之時間序列資料和個體揉合資

料(panel data)，估算財產稅稅收相對於房價之彈性為 0.4，顯示財產稅透過有效

稅率和房價之反向變動，足以抵銷房價變動 60%。換言之，在房價飆漲時期，

地方政府趨向於以降稅方式花掉一些「租金」收入；而在衰退時期則因預算壓

力而提高財產稅率(可能因財產稅較其他租稅更容易調整稅率和稅基有關)。房

價改變對於財產稅稅收之效果約有 3 年時間落差，反映財產稅之 3 種基本特

質：在稅基評價方面是「向後看」，因為當年之財產稅是依據前一年評定之財

產價值課徵；評定價值落後於市價，此或因制度設計或法律強制規定，或因行

政效率較差所致；多數州對於收入的增加或稅基評定，乃至於稅率設定上限

(cap)。在房價快速上漲期間，導致稅收無法像市價一樣快速成長。 

四、國際財產稅制之綜合比較 

(一) 財產稅具有特殊優點 

Norregaard(2013)針對國際財產稅制提供各面向比較分析，發現財產稅是較

不受歡迎之稅目，主因其屬於「稅籍底冊」稅，稅額記載於稅單上，稅負顯著

卻又難以規避，但具備效率成本低、對經濟成長有利、公平等諸多優點。當前

有許多國家都將注意力放在財產稅議題上，尤其是轉型經濟體系逐漸將財政權

下放給地方政府；開發中國家則重視財政收入和促進土地利用，而從事財產稅

改革。高所得和中等所得國家，也積極推動財產稅改革，因為在全球化趨勢下，

對會移動之稅基課稅容易產生效率和稅收損失問題，包括租稅競爭、積極型節

稅規劃、利用租稅庇護所(或誤稱之租稅天堂)等方式規避所得稅，導致所得稅

稅基侵蝕，使得各國政府被迫提出高成本政策和行政措施捍衛稅基和課稅權

力，如反資本弱化、資訊交換、受控外國公司(CFC)、移轉訂價等反避稅措施。

因此財產稅課徵確實有助於減少各界對於移動稅基課稅之反彈，但少有人注意

不動產稅制改革是達成稅收目標之替代方案。 

(二) 決定不動產持有稅之 5 項要素： 

影響不動產持有稅收入之公式，包括 2 項政策變數和 3 項行政變數： 



我國不動產持有稅負擔之研究   71 

R = B × t × C × V × E 

其中，R 代表稅收，是由法定稅基實際市價(B)，平均稅率(t)，課稅財產占

全部財產比率(C)，評定課稅價值占真實市價比率(V)，以及執行率(實際稅收占

應收稅額之比率)(E)相乘而得。其中，C，V，和 E 是比率，在理想情況下數

值應該為 1，但實務上不太可能。依序分析如下。 

1. 稅基(B) 

定義和衡量財產稅稅基(B)方式很多。一是市價基礎(包括出租價值或

資本(市場)價值)或面積基礎；第二個是財產結構，包括僅含土地，或僅含

建築、改良物，或將土地和建物合併；第三個則依照財產用途，因為不同

用途可以有不同租稅目的，如住宅用或營業用財產，都市土地或農業用地

等。 

租賃價值評價制度受到許多國家採用(特別是前英國殖民地)，將稅基

定義為在公允市場交易下可合理預期之租金，包括新加坡、香港、印度、

馬來西亞等。雖然觀念簡單，但實務上由於實際租金資料稀少，稅基評價

極為困難；且租金價值通常反映財產目前使用情況，未必能反映財產之

佳用途。 

資本價值制度則將稅基定義為公開市場上財產(土地和改良物或建物)

之市場價值，為多數國家(尤其 OECD 及拉丁美洲)所採用。少數國家採取

土地和建物分別評價方式，如我國、日本及巴西部分城市，其他則按照財

產全部價值評價。但是此種評價制度主要問題為：能夠反映市場交易之資

料稀少，及/或申報價格低於實價(如為規避偏重的財產交易稅)。 

表 1 顯示衡量財產稅稅基之方法極為多元(Michael Bell, 2011)。多數

國家按照土地和房屋之資本價值課稅，一般在稅基上都有減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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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財產稅替代稅基 
單位：國家數 

地區 國家數
土地

價值 
資本價值

土地及

改良物
僅改良物

全年租 

金價值 
面積 單一稅 

非洲 25 1 8 3 4 7 11 6 

加勒比地區 13 4 4 2 0 8 5 0 

亞洲 24 2 6 2 0 11 11 0 

大洋洲 7 6 2 0 0 4 0 0 

西歐 13 0 9 0 0 6 0 0 

東歐 20 1 6 0 0 0 15 0 

中南美洲 16 2 14 1 0 1 0 0 

北美洲 3 0 3 0 0 0 0 0 

合計 121 16 52 8 4 37 42 6 

資料來源：Michael Bell (2011)。 

2. 稅率(t) 

無論以資本價值或租賃價值為稅基，多數國家係採比例稅率，也有少

數採累進稅率的例子，如新加坡、南韓等。值得注意的是，以資本價值為

稅基者稅率較低，大多介於 1%～2%；而採租賃價值者稅率較高，如新加

坡稅率 高可達 20%。 

簡單、透明且單一稅率結構有許多優點，如減少行政複雜性及租稅規

避或逃漏之風險，也可以使差別稅率形成之資本錯誤配置降至 低。對住

家用財產課以較低稅率或許在政治上討好，但可能導致過多投資於住房市

場，也可能減少民選地方官員責任感，導致地方政府稅收不足。部分國家

住家與營業用不動產難以區分，適用差別稅率容易引起問題。 

3. 財產稅涵蓋比例(C) 

財產稅行政體系必須能將所有土地和改良物都納入登記並持續更

新。由於一般先進國家不動產採登記主義，因此涵蓋比例較高。 

4. 財產評價(V) 

財產評價(V)也是財產稅制 主要的行政問題，尤其出現在開發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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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國家，原因略為：缺乏專業估價師、行政能力太差、不動產市場不夠

成熟或健全、交易件數少(使銷售價格資料缺乏可信度)等。  

此外，財產評估應歸中央或地方政府，亦即分權式(由地方政府)或集

權式(由中央政府)評價制度各有其優缺點。雖然專家共識認為財產稅法制

應當由中央政府統一訂定，但評價應由中央或地方擔任仍是見仁見智。 

基本上，由於地方政府對於當地不動產市場性質和房市狀況比較瞭

解，且財產稅大多屬於地方稅，地方政府較有意願及時更新不動產價值資

訊，因此多數意見支持由地方政府負責不動產評估價制度。但基於地方缺

乏合格估價師，及評價官員經常受到政治壓力而延後評價，甚至將價格壓

低等考量，而仍由中央政府負責評價業務(如丹麥、立陶宛、烏拉圭等)。

有些國家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工，有些國家則委託不同層級政府以付費

方式辦理。總之，既然評價功能沒有「正確的」組織方法，基於財產稅屬

於地方政府主要收入之角度來看，評價功能還是由地方政府負責較為合

理。 

不動產基於稅制所需所做評價結果，通常遠低於市價。部分國家為避

免財產價值不斷調整，甚至就以調高稅率的次佳方式因應。事實上，不論

採取任何評價方法，評價比率(亦即評價稅基相對於真實市價)都偏低。 

Bahl (2009) 發現在開發中國家評價比率嚴重偏低，但已開發國家也

遭遇挑戰，如德國之財產評價制度非常老舊，建立於前西德 1964 年，前

東德 1935 年代制度上。後來德國聯邦財政法庭針對不動產長久不進行一

般性重新評價，於 2010 年 6 月宣判違反德國憲法之公平原則，而要求相

關機關有必要重新評定財產價值。 

5. 徵收比率(E) 

因開發中國家財產稅執行力較差，導致徵收比率(E)(實際徵收稅額占

應納稅額比率)偏低。先進國家則較無此問題。 

五、政治經濟面向的考量  

稅基之透明是不動產稅制優點，亦為 大弱點，因為容易遭致民眾反感。

而且財產稅和提高自有率、實現自有房屋之外部效益等政治或社會目標背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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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IMF(2009)指出，財產稅本身僅為影響其有效稅率因素之一，利息扣除額

和設算租金並未課稅、資本利得如何課稅也是重要因素。 

有些國家財產稅制遭到民眾反彈，於個別財產稅負之年度成長率設定上限

(capping)。美國加州之 13 號公投案，導致加州在 1978 年修訂加州憲法，限制

財產價值每年 多提高 2%，及稅率設定上限在 1%，即為有名之例子。其他案

例在阿根廷之 Buenos Aires、玻利維亞及拉脫維亞也有。設定上限等於在稅負

和市價之間設定差距，使財產稅脫離實質性質，影響經濟效率、稅收和公平。 

此外，越來越倚重財產稅使府際間之財政補助款制度關係受到影響。在轉

型國家，分權措施支撐之民主化，已使財產稅成為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要之收入

來源(Bahl, 2009)。對營業用不動產課稅，則可能導致密集使用財產作為生產投

入之企業產生過高成本。此外，財產稅稅負因為無法和所得維持比例關係，也

常被批評為不夠公平，因此必須透過設定免稅額門檻，對屬於低所得民眾之財

產(如農地)給予免稅等方式解決，又造成稅基侵蝕。 

肆、我國不動產持有稅之分析 

一、我國不動產稅制之結構與成長 

我國不動產稅制參照 OECD 之廣義定義，至少包括持有稅(房屋稅及地價

稅)、財富稅(遺產及贈與稅)及交易利得稅(土地增值稅，下稱土增稅)。本節分

析 2000 年至 2015 年我國不動產稅制結構與成長情形，詳細資料請參考圖 1 及

表 2。 

圖 1 顯示，土增稅仍為地方政府 主要之稅收，但稅收並不穩定。如 2000

年土增稅稅收遠超過其他地方稅，但 2001 年、2002 年急速萎縮，2003 年至 2007

年又躍居第一並維持穩定；2008 年遭遇金融風暴又萎縮，2010 年以後隨房市

熱絡而快速成長。房屋稅及地價稅之稅收則呈現長期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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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近 15 年房屋稅、地價稅、遺產及贈與稅、土地增值稅賦稅收入趨勢 

表 2 可以發現，不動產持有稅(房屋稅加地價稅)占 GDP 比重呈現穩定狀

態，平均約為 0.9%；相對地，土增稅長期占 GDP 比重約為 0.6%，而遺產及贈

與稅(下稱遺贈稅)占 GDP 比重長期平均為 0.23%。就單一稅目而言，土增稅為

地方政府 主要稅源，但呈波動狀態；就地方政府租稅性質而言，不動產持有

稅仍為 主要也 穩定稅源，土增稅屬於機會稅居次，遺贈稅則為輔助性稅源。 

表 2 我國近 16 年不動產稅相關稅收比重 
單位：% 

年度 
(房屋稅+地價稅) 

/GDP 
(房屋稅+地價稅+土增稅) 

/GDP 
(房屋稅+地價稅+土增稅

+遺贈稅)/GDP 

2000 1.36 2.55 2.93 

2001 0.97 1.39 1.61 

2002 0.90 1.35 1.57 

2003 0.90 1.46 1.73 

2004 0.88 1.57 1.82 

2005 0.86 1.54 1.79 

2006 0.85 1.45 1.68 

2007 0.84 1.40 1.61 

2008 0.87 1.30 1.52 

2009 0.89 1.3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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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房屋稅+地價稅) 

/GDP 
(房屋稅+地價稅+土增稅) 

/GDP 
(房屋稅+地價稅+土增稅

+遺贈稅)/GDP 

2010 0.86 1.38 1.66 

2011 0.86 1.41 1.57 

2012 0.85 1.40 1.59 

2013 0.88 1.56 1.71 

2014 0.85 1.48 1.63 

2015 0.84 1.52 1.71 

平均 0.90 1.50 1.73 

從表 3 就各稅目占總稅收比重而言，近 16 年土增稅平均為 4.7%，地價稅

次之(3.7%)，房屋稅第三(3.4%)，遺贈稅平均占比低於 2%。不動產稅為地方政

府主要稅收來源，但近 16 年占全國稅收比重平均尚不到 14%，仍有擴大空間。 

表 3 近 16 年財產稅占總稅收比重 
單位：% 

年度 房屋稅 地價稅
房屋稅+
地價稅

土增稅
房屋稅+地價稅

+土增稅 
遺贈稅 

房屋稅+地價稅+
土增稅+遺贈稅

2000 2.5 4.8 7.3 6.4 13.7 2.0 15.7 

2001 3.8 4.0 7.9 3.4 11.2 1.8 13.0 

2002 3.8 4.1 7.9 3.9 11.8 1.9 13.7 

2003 3.8 4.1 7.9 4.9 12.8 2.4 15.2 

2004 3.6 3.8 7.3 5.9 13.2 2.1 15.3 

2005 3.2 3.4 6.7 5.2 11.9 1.9 13.8 

2006 3.3 3.4 6.7 4.8 11.5 1.8 13.3 

2007 3.1 3.4 6.5 4.3 10.8 1.6 12.5 

2008 3.1 3.4 6.5 3.2 9.7 1.6 11.4 

2009 3.7 3.9 7.5 3.5 11.0 1.5 12.5 

2010 3.6 3.9 7.5 4.5 12.0 2.5 14.5 

2011 3.4 3.6 7.0 4.5 11.4 1.3 12.8 

2012 3.4 3.5 6.9 4.5 11.4 1.6 13.0 

2013 3.4 3.9 7.3 5.6 12.9 1.3 14.2 

2014 3.3 3.6 6.9 5.1 12.0 1.3 13.3 

2015 3.3 3.3 6.6 5.3 11.9 1.5 13.4 

平均 3.4 3.7 7.1 4.7 11.8 1.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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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稅之結構與成長 

本文以調整標準單價並已適用之 18 個直轄市、縣市房屋稅資料(缺臺中

市、基隆市、彰化縣、金門縣)，分析各地方政府實施「囤房稅」前、後變化。 

從戶數和稅額之相對結構觀察，房屋稅戶數以住家用為主，多占 9 成以上。

但圖 2 至圖 8 呈現五都和新竹縣、宜蘭縣房屋稅稅額結構，其稅額比重仍以住

家用為主，大多超過一半，新竹縣甚至高達 80%；但直轄市住家房屋稅額占比

則相對較低，桃園市、臺南市還不到一半， 低則是臺北市，住家戶數雖占 8

成，但稅額占比不到 4 成，可見直轄市(尤其是臺北市)工商業較發達，營業用

房屋繳納稅額貢獻占 5 成以上。 

圖 2 臺北市房屋稅稅額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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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北市房屋稅稅額結構比 

圖 4 桃園市房屋稅稅額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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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南市房屋稅稅額結構比 

圖 6 高雄市房屋稅稅額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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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竹縣房屋稅稅額結構比 

 

 

 

 

 

 

 

 

 

 

 

圖 8 宜蘭縣房屋稅稅額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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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觀察 103 年修正房屋稅條例(實施囤房稅，及調高非住家供私人醫院、

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之稅率)對稅收之影響，可發現地方政府稅收變

化不大，多數成長率在 5%以下。 

成長率較高者多為同時實施囤房稅和調高標準單價。其中，以新竹縣 106

年稅額成長 高(達 32%)；其次為臺北市(104 年成長率 16%)，也是因為同時實

施囤房稅和調高標準單價，其中囤房稅稅收高達新臺幣(下同)16 億元，住家用

合計達 50 億元以上，成長率高達 30%；營業用成長 9%均為主要因素。另外，

宜蘭縣 105 年稅額成長率也高達 17%，主要是因為同時實施囤房稅(第二次調

高稅率)和調高標準單價(住家和營業用成長率達 12%)。 

三、地價稅之結構與成長 

根據財政部統計年報 105 年地價稅稅源資料，可發現自用住宅用地戶數占

比(亦即開徵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戶數/全部開徵地價稅戶數)超過一半者，主要

發生於六都(如臺北市高達 73%、新北市超過 66%，高雄市 69%，桃園市為 60%，

臺中市 53%，臺南市 56%)及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等省轄市。其他地方政

府則呈現非自用住宅用地戶數占比較高。 

但由稅額占比觀察，非自用住宅用地稅額貢獻在地方政府多超過 90%以

上。可見地價稅 主要來源還是非自用住宅用地，因為自用住宅用地適用優惠

稅率 0.2%，而一般用地 高可累進至 5.5%，為自用住宅用地 27 倍以上，因此

雖然自用住宅用地戶數較多，但稅收則非主要來源。 

再觀察地價稅 104 年相較 105 年成長情形，表 4 顯示 105 年度地方政府調

整地價稅幅度，全國平均約 31%，多數地方政府地價稅都有明顯成長，尤其六

都地價稅稅額極為可觀，稅額成長率均超過全國平均數，六都地價稅收入約占

全國 85%。唯基隆市、彰化縣、新竹縣、金門縣、澎湖縣成長率低於 10%。 

觀察六都及全國長期之公告地價調整幅度，可發現公告地價於 80 年至 86

年期間調幅從極高比率下降，直至 96 年期間維持低而穩定之調幅，99 年起調

幅又呈現快速上升之趨勢。六都之中，86 年至 105 年間之公告地價調幅，桃園

市之調幅屬於 高，臺北市及新北市居次，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則長期維

持較低而穩定之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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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其他 16 縣市之公告地價調幅，可發現長期調整情形與全國情形大致

相近，較特別者為宜蘭縣調幅呈現劇烈變動情形，如 80 年至 86 年、99 年至

105 年呈現陡升陡降之特殊現象，新竹縣次之，其他縣市則呈現偏低而相對穩

定之調整。調幅較小之縣市多為農業或離島縣市。 

表 5 及圖 9 顯示土地分類為公有、一般土地、自用住宅及其他用地之戶數

及稅額分配情形。可以發現，一般土地之戶數比及稅額比占絕大比率，分別為

59%及 81%；自用住宅所占之戶數比及稅額比則為次之(分別是 40%及 6%)，公

有用地占之戶數比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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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全國地價稅公有及私有土地結構 

區分 

(1) 
戶數(2) 

戶數結構比

(3)=(2)/ C(2)
地價稅額(4) 

稅額結構比

(5)=(4)/ C(4)

A.

公

有 

一般土地 3,650 0% 5,697,964,034 6% 

自用住宅用地 20 0% 16,574,906 0% 

工礦業等用地 2 0% 32,413,895 0% 

公共設施保留地 168 0% 73,288,334 0% 

合計 3,840 0% 5,820,241,169 6% 

B.

私

有 

一般

土地 

第一級 4,538,086 56% 22,492,341,977 24% 

第二級 203,130 3% 13,039,070,814 14% 

第三級 12,177 0% 4,000,220,740 4% 

第四級 3,843 0% 2,873,412,909 3% 

第五級 1,479 0% 2,059,448,525 2% 

第六級 3,967 0% 31,440,465,858 33% 

小計 4,762,682 59% 75,904,960,823 81% 

自用

住宅

用地 

都市土地 2,933,909 36% 5,769,715,808 6% 

非都市土地 360,414 4% 293,440,875 0% 

工礦業等用地 8,253 0% 5,595,876,615 6% 

公共設施保留地 19,113 0% 681,399,089 1% 

合計 8,084,371 100% 88,245,393,210 94% 

C.總計 8,088,211 100% 94,065,634,380 100% 

加徵空地稅用地 ─ ─ 

免稅土地 206,105 ─ 

小額免稅 2,015,218 17,034,130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86   財稅研究第 47 卷第 5 期 

圖 9 公有用地及非公有用地戶數比及稅額比 

伍、我國與主要國家不動產持有稅之負擔比較分析 

一、我國與 OECD 不動產持有稅負擔比較   

OECD 對於財產稅之定義極為廣泛，除持有稅之外，還包括所有權移轉之

遺產及贈與稅與財產交易稅。為與我國不動產持有稅(包括房屋稅和地價稅)在

共同基礎下比較，本文以 OECD 之不動產持有稅，也就是代號 4100 recurrent 

immovable property tax 作為比較分析資料。由表 6 得知，OECD 國家之不動產

持有稅占 GDP 比重在 2000 年初期約為 0.9%，至 2014 年已經提升至 1.1%。

重的是加拿大、英國，占 GDP 比重至少在 3%以上；美國、日本之比重或負擔

也不低，大致都在 2%以上；只有德國比率只有 0.4%，屬於特殊情形。 

相對地，我國不動產持有稅占 GDP 比重，從 2000 年之 1.36%，逐漸降低

至 2015 年之 0.84%，不但低於 OECD 之平均值，且近年差距幅度反而擴大。

此一比較顯示，我國不動產持有稅負擔，隨著所得提高反而實質負擔遞減，與

OECD 國家呈現相反趨勢。以 GDP 平減計算，消除所得差異因素，顯示我國

人均所得雖然相對低於 OECD 國家，但是財產稅之租稅負擔率仍然屬於輕微。

與全國租稅負擔率低於國際平均一樣，我國財產稅負擔也是屬於較輕國家。代

表我國財產稅仍有相當開源空間，在不構成沈重租稅負擔情況下，可改善地方

政府財政。 

0%

59%

40%

1%
6%

81%

6% 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公有 一般土地 自用住宅用地 其他

戶數比

稅額比



我國不動產持有稅負擔之研究   87 

表 6 我國與 OECD 之不動產持有稅占 GDP 之百分比 
單位：百分比 

年度 澳洲 加拿大 德國 日本 英國 美國 OECD 平均 我國 

2000 1.3 2.7 0.4 2.0 2.8 2.5 0.9 1.36 

2001 1.3 3.0 0.4 2.1 2.9 2.5 0.9 0.97 

2002 1.3 2.9 0.4 2.1 3.0 2.6 0.9 0.90 

2003 1.3 2.9 0.4 2.0 3.0 2.7 0.9 0.90 

2004 1.4 2.8 0.4 2.0 3.0 2.7 0.9 0.88 

2005 1.3 2.8 0.4 2.0 3.0 2.7 0.9 0.86 

2006 1.4 2.8 0.4 1.9 3.0 2.7 0.9 0.85 

2007 1.3 2.8 0.4 1.9 2.9 2.8 0.9 0.84 

2008 1.4 2.9 0.4 2.1 3.0 2.8 0.9 0.87 

2009 1.4 3.1 0.4 2.1 3.2 3.0 1.0 0.89 

2010 1.4 3.1 0.4 2.1 3.2 2.9 1.0 0.86 

2011 1.4 3.0 0.4 2.2 3.2 2.8 1.0 0.86 

2012 1.4 3.0 0.4 2.1 3.2 2.7 1.1 0.85 

2013 1.5 3.0 0.4 2.0 3.2 2.7 1.1 0.88 

2014 1.6 3.0 0.4 2.0 3.1 2.6 1.1 0.85 

2015 2.9 0.4 2.0 3.1 2.6 0.84 

註：我國為房屋稅+地價稅占 GDP 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上表中 OECD 國家資料 https://data.oecd.org/tax/tax-on-property.htm。 

二、我國不動產持有稅有效稅率與主要國家比較 

一般代表租稅負擔率之總體指標為稅收占 GDP 比重，但「個體」且具代

表財產所有權人租稅負擔之客觀指標為「有效稅率」，亦即以財產市價代表所

有權人之財富價值，計算其持有財富中所負擔租稅之比率，因此一般將有效稅

率定義為財產持有稅除以財產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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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效稅率不容易從稅法中稅率、稅基之規定看出，尚需考量稅基評定

與市價之差距，稅率和稅基是否有特殊減免等，在比較各國財產持有稅之有效

稅率並不容易。 

(一) 新加坡財產稅之有效稅率 

表 7 新加坡財產稅之有效稅率 
單位：新加坡幣 

年度價值(AV) 稅率 稅額 資本價值* 有效稅率** 

     r=2% r=5% r=7% r=2% r=5% r=7% 

$8,000 以下 0% 0 400,000 160,000 114,286 0 0  0  

55,000 4% 1,880 2,750,000 1,100,000 785,714 0.068% 0.171% 0.239% 

70,000 6% 2,780 3,500,000 1,400,000 1,000,000 0.079% 0.199% 0.278% 

85,000 8% 3,980 4,250,000 1,700,000 1,214,286 0.094% 0.234% 0.328% 

100,000 10% 5,480 5,000,000 2,000,000 1,428,571 0.110% 0.274% 0.384% 

115,000 12% 7,280 5,750,000 2,300,000 1,642,857 0.127% 0.317% 0.443% 

130,000 14% 9,380 6,500,000 2,600,000 1,857,143 0.144% 0.361% 0.505% 

130001~ 16%               

*註 1：資本價值＝年租金價值按折現率計算求得之現值，亦即 AV/r，如折現率合理，求得之

資本價值即為市價。 

**註 2：有效稅率＝稅額/資本價值(市價) 

資料來源：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default.aspx。 

新加坡財產稅以租賃價值為稅基，除營業用房屋適用單一稅率 10%之外，

住家用不動產在免稅額 8 千(新幣)以上部分，課以累進稅率(4%至 16%)。 

由表 7 可知，新加坡對於年租金價值在 8 千新幣以下免課財產稅。若年租

金價值為 5.5 萬新幣，即市價約在 78.6 萬新幣至 275 萬新幣之間(折現率介於

2%～7%)之不動產，財產稅額為 1,880 新幣，求得之有效稅率約在 0.068%至

0.24%之間。 

隨著財產價值之增加，稅額和有效稅率也遞增。如年租金收入 10 萬新幣，

財產稅額為 5,480 新幣，市價約在 143 萬新幣至 500 萬新幣之間，有效稅率則

為 0.11%至 0.384%之間。年租金為 13 萬新幣者，財產價值約在 186 萬新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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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萬新幣之間，其有效稅率為 0.14%至 0.51%之間。由此可見，新加坡之財

產稅呈現累進。 

若是 5%為合理之貼現率，則新加坡財產稅之有效稅率介於 0.17%至

0.36%。 

(二) 美國全國與各州財產稅有效稅率 

美國各州財產稅制差異很大。為瞭解各州之財產稅制，本文藉由不動產資

訊網站 Smart Asset 提供之各州政府財產稅重要資訊，計算稅額和有效稅率

(https://smartasset.com/taxes/property-taxes)。惟該網站平均稅率和稅額計算，主

要是根據各州中位數財產評定現值和稅率計算估計而得，與實際稅負難免有些

出入。 

1. 全國有效稅率約 1.1% 

以中位數比較而言，全美平均有效稅率約為 1.1%，平均稅額約為 2,200

美元。以下任選加州、佛州、堪州、印州、紐約州、南卡州的中位數財產

稅稅額與有效稅率資料，大致可以發現美國各州有效稅率大多在 1%上下。 

2. 加州(California)由於 1978 年公投 13 號對於財產稅之基本(一般)稅(不包括

特別稅)限制為市價之 1%，及稅基(評定現值)每年漲幅限制在 2%以下。因

此中位數財產之有效稅率(即稅額/市價)平均為 0.8%，低於全國平均值

1.1%。 

評定現值即購置房產時買價，之後每年按照 CPI 物價上漲率調整，但

高年度漲幅為 2%，因此持有舊房屋越久，評定現值離市價就越遠；同

樣在房價上漲越快地區，如舊金山、聖荷西，課稅現值也偏低於真實市價

甚多。自住之房屋免稅額為 7 千美元，等於每年可省約 70 美元財產稅。

申請該免稅額只要在買房時記得登記一次即可。 

按照大數法則，加州財產稅名目稅率約為評定現值 1.25%，其中 1%

為基本稅率，另外 0.25%則為各地方政府課徵之特別稅；但有效稅率大多

都低於 1%。房價 高是舊金山，中位數約為 74 萬美元，中位數稅額約為

4,950 美元，有效稅率為 0.66%；相對地，房價 低 Merced，中位數 14.6

萬美元，稅額為 1,442 美元，有效稅率反而較高(0.98%)。屬於加州和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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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 多 LA，中位房價約為 44 萬美元，中位稅額約為 3,300 美元，有

效稅率約為 0.79%。 

3. NY 州財產稅有效稅率全州平均為 1.5%，在紐約市為 0.72%，和其他地區

差異很大，高達 2.2%。 

4. 南卡州(South Carolina)平均稅率為 0.57%。 

5. Kansas 州的 Kansas 市政府之財產稅(Real Estate Tax)：Kansas 州人均房產

稅約為每年 1,793 美元。有效稅率為 1.40%，名列全美第 15 高。 

(三) 日本不動產持有稅(固定資產稅、都市計劃稅)有效稅率 

日本不動產持有稅是土地和房屋分開計算稅基，乘以相同稅率(固定資產

稅、都市計劃稅稅率分別為 1.4%，0.3%)，加總為全部稅額。由於土地稅基(課

稅標準額)計算比較複雜，以市價 7 折後之評價額，再乘以 7 折計算，此外還

對小面積住宅用地給予 1/6 或 1/3 之(特例額)優惠，調整負擔水準後才求得標準

額。房屋則以重置成本計算，除「輕減額」外沒有特殊調整因素。因此，課稅

稅基通常在市價 1/2 以下。 

本文以 2016 年東京住宅稅單之稅額 10.3 萬日圓，除以該屋 2016 年之市價

約 5,200 萬日圓，有效稅率約為 0.2%。 

(四) 加拿大溫哥華市財產稅有效稅率 

本文以 2016 年加拿大溫哥華市財產稅稅單之全年稅額為 9,339 加幣，除以

該房屋 2016 年市價約 350 萬加幣，估算有效稅率約為 0.27%。 

(五) 英國財產稅 Council tax 有效稅率 

本文以 2016 年英國倫敦市財產稅稅單為例，屋齡 70 年，稅基屬於 E 級距

(財產價值比平均 D 級高 1 級)，稅額為 1,707 英鎊，房屋市價約為 45 萬英鎊。

估算財產稅有效稅率約為 0.38%。 

(六) 澳洲財產稅有效稅率 

本文以 2016 年澳洲雪梨市財產稅稅單，稅額為 853 澳幣，房屋市價約為

100 萬澳幣。估算財產稅有效稅率約為 0.09%。另一案例估算而得有效稅率為

0.13%，可見澳洲財產稅有效稅率不高，約介於 0.09%至 0.13%之間。 

(七) 臺灣不動產持有稅之有效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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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個案推估有效稅率： 

以臺北市文山區屋齡 25 年之個案為例，104 年度房屋稅約為 6,350

元，地價稅則自 104 年 3,060 元，調漲至 3,900 元，合計稅負約為 1 萬元，

鄰近房屋於 104 年出售市價約為 3,000 萬元，有效稅率約為 0.031%。惟該

案例雖為一般舊屋，但臺北市調整房屋標準單價僅適用於 103 年 7 月 1 日

取得使用執照之少數新房屋，因此該案例仍代表絕大多數之一般舊屋。至

於新房屋之有效稅率，大致可以調整比率平均增加 160%推估，一般新房

屋(亦即不含高級住宅)有效稅率仍然約為千分之 1。 

臺北市 105 年度公告地價調幅約 30%，該案例之地價稅推估約為 3,985

元，但房屋稅則因折舊而調降，約為 6,100 元，合計約為 10,100 元，但目

前房價已經下降約 10%，粗估為 2,800 萬元，則有效稅率僅微幅增加至

0.036%(＝10,100/2,800 萬元)。相當於每 1 萬元之房產價值增加財產持有稅

負 3 元。 

2. 依照房屋與土地結構加權平均推計持有稅有效稅率 

我國不動產持有稅由地價稅和房屋稅構成，前者之稅基為公告地價，

後者則為房屋評定現值。不動產結構中之房屋與土地價值比例，基本上因

地區而異。臺北市土地價格昂貴，一般認為地價與營建成本之占比約為 6.5

比 3.5 或 7 比 3，若是精華地段(如仁愛路圓環)，地價 1 坪可能高達 1 千萬

元，當地興建建物之營建成本則和其他地區差別不大，因此地價和營建成

本之比例甚至可達 8：2。但新北市因為地價較低(如三峽 1 坪可能只要 1

百萬元)，使用相同建材興建和臺北市同樣建物，則土地與營建成本可能

各占一半；至於中南部則因土地取得成本更低，地價和營建成本的相對比

例可能為 3：7。當然差異會因個案狀況特殊性而有所不同。 

因此，粗略計算持有稅之有效稅率，可從目前公告地價/公告現值、公

告現值/市價等比率推估地價稅稅基占市價之比率，及從臺北市都更建物造

價和標準價格之比率推估房屋稅稅基占房屋真實價值之比率。其中，臺北

市房屋標準單價未調整前，舊標準單價/造價比率介於 14%至 21%，代表

過去公寓式樓房稅基只有建物市價之 14%，大廈則超過 19%，建築樓層愈

高則可能達 21%，但仍只有市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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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7 月臺北市新訂標準單價調高之後，標準單價/造價比率明顯提

高，介於 48%(35 層大廈)至 56%(5 層公寓)，總層數 5 樓的鋼筋混凝土造

房屋的標準單價/市價比例提高幅度 大。 

表 8 臺北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造價)新舊比較表 

 新的標準單價/造價 舊的標準單價/造價 

    構造 

總層數 

鋼骨鋼筋混凝土

造(S) 

鋼筋混凝土造

(B) 

鋼骨鋼筋混凝

土造 (S) 

鋼筋混凝土造

(B) 

36-38 0.48 - 0.21 - 

35 0.49 - 0.22 - 

30 0.48 - 0.21 - 

25 0.47 0.49 0.21 0.24 

20 0.47 0.49 0.21 0.23 

15 0.48 0.49 0.19 0.21 

10 0.48 0.49 0.17 0.19 

5 - 0.56 - 0.14 

資料來源：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課徵地價稅之稅基占市價比例，目前約為市價×0.6(公告現值/市價比例) 

×0.3(公告地價/公告現值比例) ×0.8 (地價稅稅基/公告地價)＝市價 14.4%。 

舊屋(103 年 7 月前取得建照)課徵房屋稅之稅基占市價(也就是建物造價)

比例目前為 20%(房屋標準價格/都市更新造價)，而新屋因調高標準價格，占造

價比率已達 50%，可見即使舊屋呈現房屋稅稅基偏低情形，也不及地價稅稅基

偏低程度。就新屋而言，地價稅偏低情形比房屋稅稅基差距更大，尤其地價稅

稅率又低於房屋稅稅率(住家用房屋稅率 1.2%，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 0.2%；

營業用房屋稅率 3%，也比地價稅基本稅率 1%高)。顯示未來不動產持有稅之

檢討，仍應調整公告地價。 

因此，舊屋持有稅有效稅率＝(市價×0.6(公告現值比例)×0.3(公告地價/公告

現值比例)×0.8(地價稅稅基/公告地價)×0.2%(稅率)×0.7(臺北市房價/總值)＋

0.2(房屋標準價格/都市更新造價)×1.2%(稅率) ×0.3(房屋價值/總值)＝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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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103 年 7 月後取得建照)持有稅有效稅率＝(市價×0.6(公告現值比例) 

×0.3(公告地價/公告現值比例)×0.8(地價稅稅基/公告地價)×0.2%(稅率)×0.7(臺

北市房價/總值)＋0.5(房屋標準價格/都市更新造價)×1.2%(稅率)×0.3(房屋價值/

總值)＝0.2% 

由上述粗估可得房屋標準單價調高，新屋之不動產持有稅有效稅率尚在

0.2%以下，負擔仍然屬於輕微。 

三、不動產持有稅稅負和房價所得比之關聯 

財產稅與房價所得比之關係究竟為何，從理論上而言，在其他因素(如利

率、所得)相同情況下，若持有稅過輕，除可提升自住剛性需求外，也會造成

投資客因為不動產持有成本低而想以不動產為標的，從而造成房市供不應求，

房價因而上漲。房價上漲，可能造成營建業投資增加，及透過財富效果而促進

消費，從而造成經濟成長而提高所得。因此，整體房價所得比也許變動不大，

但對低所得者而言，所得增加速度仍趕不上房價上升程度，購屋能力就會下

降；相對高所得者(尤其房產較多者)，其所得成長速度超過一般民眾，從而更

有購屋能力，若持續投資房地產，又會進一步推升房價，造成一般民眾購屋能

力下降。 

反之，若房產持有稅有效稅率適度提高，會透過資本化現象反映於財產價

格下降，而可抑制投機或投資需求，甚至釋出更多房屋，從而有助於降低房價

所得比。財政理論文獻同樣顯示財產稅可以改善土地有效利用，進而促進開發

與成長。對土地所有權或使用課以「租稅成本」，如有許多國家對於閒置土地

視為「投機」予以課稅，使得財產稅成為促進土地利用 好工具，從而增加房

市供給，也有助於穩定房價。因此，可簡單推論，不動產持有稅有效稅率越高，

越有助於降低房價所得比，提升一般民眾購屋能力。 

本文利用 OECD 國家房價所得比和財產稅占全部稅收比重之揉合資料

(panel data)，進行單變數迴歸分析，發現：  

房價所得比＝102.28-1.684**×財產稅占稅收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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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國際房價所得比與財產稅比重迴歸分析 

被解釋變數：房價所得比(house price/income ratio) 

參數 估計值 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值 

截距 102.283 1.642 438.000 62.278 0.000 

財產稅占 GDP 比重 -1.684** 0.720 438.000 -2.340 0.020 

註：**(5%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OECD.stat。 

顯示財產稅占 GDP 比重提高 1%，可使房價所得比降低 1.68%；財產稅占

GDP 比重越高，則房價所得比越低，亦即財產稅越高，可適度抑制投資炒作，

越有助於房價穩定合理，從而避免房價所得比偏高，對民眾購屋負擔能力具有

正面效果。此一發現，與國外研究結果極為吻合。顯示適度提高不動產持有稅

之有效稅率，確實可抑制房價，進而降低房價所得比，有助於提高民眾購屋能

力，進而實現居住正義。 

陸、房屋稅及地價稅法制面問題之探討 

有關不動產持有稅負擔問題，除從經濟負擔面及各國不動產租稅負擔進行

分析比較外，也涉及法制上之合憲性與稅制正當性問題，近年來也引起許多爭

議。本節由法制面探討。 

一、生存權保障問題 

聯合國宣言、人權公約或憲法保障財產權，並不表示絲毫不得課徵房屋

稅，除非有「房屋不應課稅」道理，或實務上課徵房屋稅造成稅負(稅基或稅

率太高)太重。事實上，所有財政、地政或經濟理論，只提到房屋(相對於土地)

應該輕課，未有不應課稅說法；而實務上我國房屋稅稅基偏低，稅率亦低，實

際稅負不重，並無侵犯或剝奪財產權(所有權)問題。且民主憲政國家課徵不動

產持有稅，幾乎皆將房屋納入課稅範圍，因此我國房屋稅尚無違反聯合國宣

言、人權公約或憲法生存權保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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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屋主欠缺負擔租稅能力問題 

各國房屋稅含在財產稅內。稅基多為房屋價值(資本價值)，少數則以年度

租賃價值。即使以資本價值為稅基，也不等同於對「一次預付房屋的全部租金」

課以 100%稅率，關鍵應視稅率和稅基相乘所反映之「稅負」輕重而定。如新

加坡雖以金額較低之年度租賃收益價值為稅基1，但名目稅率 高可達 10%；

而以較高金額之資本價值為稅基之國家，稅率則很低，通常在 2%以下。 後

稅負仍然非常接近。主因是資本價值和租賃價值間有一對應關係：資本價值等

於每年租金(年金)折現為現值，亦即資本價值(PV)＝R0＋R1/(1＋r)+R2/((1＋r)2+ 

R3/((1＋r)3+…+RT/(1＋r)T＋…… 

以永久年金法推計，若假設每期租金收入為 R，則公式為： 

資本價值(PV)＝R/r 

如德國不動產稅(Grundsteuer)採取「應有收益稅捐」之課稅模式，德國農

林業之財產收益價值，是以其平均繼續性可獲得之年度淨收益 18 倍計算，相

當於潛在收益率 100:18=5.5%(德國評價法第 36 條)，代表折現率為 5.5%。德國

不動產之估價，原則上以租金收益價值換算成資本價值，作為稅基計算基礎(德

國評價法第 79 條及第 82 條)。換言之，如果德國擬改以年度租金收益為稅基，

則其稅率應為目前之 18 倍，才能維持稅負不變。因此，對房屋租金課稅和對

資產價值課稅，只要稅率和稅基之間維持一定相對關係，稅負其實相同。並沒

有稅基較高，則稅負較重之道理。 

換言之，若我國房屋稅改以房屋租金為稅基，若稅率訂定與新加坡一樣高

(自住 4%至 16%)，則與目前稅制以較高稅基(資本價值)乘上低稅率(自住

1.2%)，稅負是相同的。 

三、不動產持有稅與所得稅關係 

租稅法理上，財產課稅是指「財產之收益」而言，孳息只是收益其中一種

                                                 
1 新加坡課徵不動產財產稅，是以財產的收益價值(一年合理租金)(estimated gross annual rent)

進 行 評 估 ， 房 屋 建 築 物 以 假 設 出 租 估 計 每 年 可 以 獲 得 之 毛 租 金 作 為 估 價 基 準 。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Property/Property-owners/Working-out-your-taxes/Property-
Tax-Rates-and-Sample-Calculations/。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5 日參見陳清秀，房屋稅法制之

檢討與展望(上)(中)(下)，稅務旬刊，第 2350 期-2352 期，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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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自用住宅由所有人或使用人使用收益權利，因此自己使用收益，也獲得

經濟上利益。從隱含所得(imputed income 或 implicit income)角度而言，自有房

屋者即屋主因持有房屋而免於給付房租而產生的隱形所得，沒有課徵所得稅；

相對於出租房屋之房東，房租收入必須課徵所得稅。意即自有房屋者享有所得

稅上優惠；且房屋稅之稅基，每年會將折舊納入扣除計算基礎，逐年降低持有

者租稅負擔。總之，對於自有房屋者課徵房屋稅，並無重複課稅問題。 

四、路段率已經反映在地價稅上，不應重複反映在房屋價值上 

決定不動產價值 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路段」(location)。位於路段較佳的

房屋和其所座落土地，房屋和土地使用收益價值及市場交易價值通常高於路段

較差房屋和土地價值。何況，路段調整率是用以反映不同路段房屋相對價值差

異。有關土地部分估價應考量座落地段，房屋價值亦然，因此，並無重複估價

問題。 

五、是否侵害財產權本體之虞 

大多數國家以資本價值作為不動產持有稅稅基，我國房屋稅以資本價值之

一定比率作為房屋稅稅基，是一般國家共同作法，並無特別之處。且我國房屋

稅稅基偏低於一般國家稅基，如造價部分嚴重脫離真實重置成本或真實造價；

我國稅率也較外國低，徵收率(實際課徵的稅率)並無高達 5%情形，只對多屋之

囤屋族才課以 3.6%稅率。 

六、地方政府任意操控房屋稅負擔問題 

自 1981 年起(長達 33 年)即並未就核定單價調整，過去長年偏差導致稅負

過低。本文發現以調整後稅負計算，有效稅率仍然不高，遠低於其他國家。 

七、發生逐步沒收人民財產之效果問題 

自住房屋之屋主，因為持有房屋而不須承租房屋，因而節省房租支出(現

金流出)，其實產生隱含所得，但並未課徵所得稅，故相對於無房屋者，有納

稅能力上之優勢。因此不對自住房屋者課稅，才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何況，房

屋稅有效稅率偏低，多未達 0.1%，且稅基方面將折舊扣除，更談不上「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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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人民財產」。 

八、現行稅法架構下行政機關可任意調控房屋稅之總稅額問題 

稅基調整涉及房屋價值認定問題，本來就是地方政府主管稽徵機關權限，

遺憾的是地方政府過去 33 年未行使該權限，此種不作為應非常態。而 33 年後

之調整，若只針對新房屋，則並非任意調控總稅額；若也將舊屋納入，也只是

針對該房屋未來之房屋稅部分調整，並未違反「不溯既往」原則。當然，現行

法規之估價計算方式容有改善空間，值得檢討改進。 

柒、建議 

一、短期方案：向民眾宣導我國不動產持有稅稅負屬輕之事實 

(一) 我國不動產持有稅稅負低於 OECD 國家之平均 

以上分析顯示，不動產持有稅制歷史悠久，且符合公平、效率原則，是地

方政府主要而穩定稅收來源，重要性也隨著國際化趨勢相對提升。我國不動產

持有稅稅制和多數國家類似，以資本價值為基礎，以較低評價比率作為稅基，

有效稅率偏低(平均在 0.1%以下，低於一般國家之 0.3%以上水準)，財產稅比

重偏低，實際稅負仍屬國際 低者。以 2014 年資料分析，OECD 財產稅占 GDP

比重平均值 1.1%，比臺灣房產持有稅平均 0.84%高， 重者為加拿大、法國、

英國、美國，占 GDP 比重在 2.6%以上，甚至超過 3%；澳洲、日本比重也不

低，在 1.6%以上，為臺灣稅負 2 倍以上。 

(二) 目前房屋稅對自住房屋稅率 1.2%，自用住宅用地地價稅稅率 0.2%，均遠

低於非自住房屋及一般用地稅率，已照顧民眾基本居住需求。 

(三) 讓民眾瞭解政府公共支出用途，朝「受益者付費」原則方向前進 

地方政府應使民眾瞭解房屋稅及地價稅稅收均係支用於縣市居民之公共

服務支出，將可促使地方政府調整稅基朝「受益者付費」原則方向前進，亦即

取之於縣市民眾，用之於縣市民眾，則民眾比較能夠接受逐漸調高稅基做法。 

二、中期方案 

(一) 不動產持有稅之稅基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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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現，我國不動產持有稅稅基偏低，乃造成當前有效稅率偏低原因，

不只造成我國持有稅之稅收比重(房屋稅與地價稅之稅收占全部稅收比重不及

10%)低於國際水準，致地方政府收入不足以支應公共支出需要，也對房價所得

比產生負面影響，確有檢討空間。 

稅基偏低原因，主要為地方政府以往多依賴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或補助

款，可由地方政府長達 33 年未調整房屋稅稅基，及地價稅稅基占土地市價比

例一直低於 2 成得出問題所在，故各地方政府仍應朝合理調整房屋標準價格及

反應地價漲幅以改善不動產持有稅稅基方向努力，以符實情，惟調幅亦應考量

民眾租稅負擔能力，避免因反彈過大引起不必要政治阻力。 

目前房市反轉，房價呈現下跌趨勢，有助於降低房價所得比，此時調高房

地稅基似不合時宜。若為維持實質稅收穩定，建議參考所得稅法納入物價指數

連動機制，俾自動調整稅基。惟新屋標準價格中高級建材房屋所使用「造價」

占真實造價比例偏低甚多，應依「等級」調整，以縮小垂直不公平之差距。 

(二) 探討房屋稅之折舊、耐用年限，以符實際  

目前房屋稅制之折舊、耐用年數等資料，與實際情形略有脫節，包括耐用

年數太長、殘值比率太高、折舊太低等，建議衡酌地方財政及國際做法適度調

整。 

(三)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地價調查估計時應考量特殊情形 

目前實務上地價調查以買賣實例為主，建議於調整公告地價時應對長期出

租或設有地上權土地等特殊情形予以例外考量。以設定地上權國有土地為例，

因出租期間長達 50 年以上，且房屋使用權人不一定取得房屋所有權，與一般

可自由買賣房地所有權之坐落基地相較，其土地價值應有區別，在地價調查估

計時應有更細緻化之區分。 

三、長期方案 

(一) 利用實價登錄資料，分析不動產持有稅之有效稅率等統計資料 

本文研究發現，取得不動產持有稅之有效稅率極為困難，主要是因為實價

登錄資料去識別化，難以和持有稅資料相互比對；而房屋部分之評定現值，不

似地價稅之公告地價資料可以上網查得，使得整體估算有效稅率困難。建議將



我國不動產持有稅負擔之研究   99 

來可於實價登錄資料累積達一定規模後，結合實價登錄資料之市價、房屋評定

現值及申報地價及房屋稅、地價稅應納稅額，以計算持有稅稅基占市價比例及

有效稅率等，參考內政部地政司做法，以去識別化方式公告於網站，以利後續

研究分析。 

(二) 房屋稅和地價稅目前尚無須合併課徵，惟未來仍可研議房地合一評價合併

課稅可行性 

有關房屋稅和地價稅是否需要合併課徵，主要係因稅基合併評價問題，倘

稅基可合理評價，分開或合併差異不大，惟評價是否已反應合理之區段地價，

尚待實價登錄資料達一定規模或建立大數據分析後始能檢測。在未能確定以

前，考量現行土地、房屋持有稅配合土地政策而採分別課稅已行之有年，如將

土地及房屋合併課稅，除需修正房屋稅條例、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等相關

法規外，地方稅稽徵機關組織、稽徵作業及電作系統均需配合作大幅度修正，

改制成本恐過大。 

至稅率部分，依上述分析顯示，土地彈性較小應課以比房屋(彈性較大)較

高之稅率，因此我國目前房、地分開課徵方式應屬合理，且我國對土地課以較

高稅率，係為產生促進土地有效開發利用正面效益，兼具社會公義之政策目

的，以符民生主義之社會福利國原則，故我國地價稅課徵採取累進稅率，與房

屋稅現行採比例稅率不同。惟兩者合併亦將面臨稅率如何訂定及影響地方財政

等問題，應留待未來視稅基調整情形及有較精確之數據資料後再進一步研析。 

(三) 可以考慮訂定「定額免稅」標準，兼顧照顧弱勢 

目前各地方政府調整房屋標準價格多僅適用新建房屋，舊屋多仍 30 年未

調整，且自住房屋稅稅率已採輕稅原則，在稅基不一致情形下，採取定額免稅，

仍有租稅公平及影響財政收入之疑慮。未來研議房地合一評價之可行性時，可

併予衡酌就自住房產給予定額免稅，就超過額度部分課稅，兼有照顧弱勢、減

輕極端老舊房地稅負及顧及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優點。 

(四) 善用民間估價機制，整併房屋稅和地價稅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不動產持有稅稅基偏低，部分原因乃房屋稅和地價稅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組

織並非皆由專業人士組成，或有涉及利益衝突；且分別估算房屋評定現值和公

告地價，缺乏水平溝通，無法全盤考量實際。倘研議未來改採房地合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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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慮由民間專業估價單位辦理，並整併前揭委員會，針對房屋和土地之市價

和評定現值併同考量進行合理評估，以取得較中肯而客觀課稅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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